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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成，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73 号）的有关

规定，和《汉麻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编制了本说明。 

一、 公司基本情况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原名汉麻产业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简称“汉麻产业”），前身为宁波牦牛服装辅料有限责任公司，2001 年 4 月整体变

更为宁波宜科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以经审计的宁波牦牛服装辅料有限责任公司净资

产 53,232,593.43 元中的 53,230,000.00 元按 1:1 比例折为股本，余额 2,593.43 元计入资

本公积。 

2004 年 8 月 12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发行字[2004]133 号文《关于核准

宁波宜科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通知》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股票 3,000 万股。公开发行后，公司股本变更为 8,323 万股，并于 2004 年 9 月 3 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所属行业为纺织业。 

2006 年 5月，公司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3.5股，转增后总股本增至 11,236.05 万股。 

2007 年 4 月，公司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 股，转增后总股本增至 13,483.26 万股。 

2009 年 5 月，公司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转增后总股本增至 20,224.89 万股。 

2014 年 10 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976 号文核准，公司向全体

股东按照每 10 股配售 3 股的比例配售 A 股股份，配股价格 5 元/股，实际配售 58,532,956

股。 

根据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名称由“宁波宜科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汉麻产业”，并于 2014 年 12 月 24 日办妥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488 号《关于核准汉麻产业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金冠国际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文件

核准，汉麻产业分别于 2015年 11月 13日发行 308,496,721 股人民币普通股，每股面值 1.00

元，2015 年 11 月 26 日向特定投资者定价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6,143,790 股，每股面

值人民币 1.00 元。 

2015 年度业绩承诺没完成，原股份 595,422,367.00 股，注销股份 13,315,942.00 股。 

2016 年度业绩承诺没完成，原股份 582,106,425.00 股，注销股份 24,076,588.00 股。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发行股本总数 558,029,837 股，股本金额为

558,029,837.00 元。 

2016年 2月 18日公司名称由汉麻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注册地址及总部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京东大道 1699 号，公司控股股东

为：金冠国际有限公司和江西鑫盛投资有限公司，2014 年 5 月金冠国际有限公司、江西鑫

盛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一致行动协议书》：双方保持一致行动的期限为自本协议生效后五

年，最终实际控制方为韩盛龙和陈伟一致行动人。 

二、 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2015 年 10 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488 号《关于核准汉麻产业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金冠国际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的批复》文件核准，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汉麻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金冠

国际有限公司、江西鑫盛投资有限公司等 22 家机构进行了重大资产重组。本次重组完成后，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一致行动人陈伟和韩盛龙。按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规

定，本次重组构成借壳上市。 

1、交易主体 

本次交易涉及的交易主体包括：汉麻产业、宁波汉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

麻生物科技”）、金冠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冠国际”）、江西鑫盛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江西鑫盛”）、江西联创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联创电子”）。 

其中：联创电子全体股东合计持有的标的资产为置入资产的出售方。  

汉麻产业上市公司为置入资产的购买方，同时为置出资产的出售方。  



汉麻生物科技为置出资产的最终承接方。 

2、资产置换 

汉麻产业以其截止评估基准日2014年12月31日经评估的全部资产、负债扣除截至该

日公司168.13万元货币资金、募集资金专户余额43.5万元、8,600万元银行结构性存款以

及8,427,026.89元无形资产（46,76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的剩余部分，即置出资产截止基

准日的净资产评估为61,241.27万元，经各方协商确定，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为6.155亿元。 

截止评估基准日，置入资产江西联创电子100%股份的评估价值为285,233.55万元。

经交易各方协商，本次交易置入资产作价28.5亿元。 

上述置出资产交易价格为4.9亿元的部分与江西联创电子的全体股东持有的以截至

基准日2014年12月31日经评估的联创电子股权的等值金额部分进行置换。 

资产出售：置出资产扣除置换资产的剩余部分1.255亿元（置出资产交易价格6.155

亿元-置换资产价格4.9亿元）将全部出售给江西鑫盛。 

置入资产：截止评估基准日江西联创电子全体股东合计持有的标的资产100%股权。 

3、交易方案 

（1）资产置入置出 

汉麻产业以其截至评估基准日2014年12月31日经评估的全部资产、负债扣除截至该

日公司168.13万元货币资金、募集资金专户余额43.50万元、8,600.00万元银行结构性存

款以及8,427,026.89元无形资产（46,76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的剩余部分，即置出资产截

至基准日的净资产评估值为61,241.27万元，经各方协商确定，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6.155亿元。 

截至评估基准日，置入资产江西联创电子100%股份的评估值为285,233.55万元。经

交易各方协商，本次交易置入资产作价为28.5亿元。 

上述置出资产交易价格为4.9亿元的部分与江西联创电子的全体股东持有的以截至

基准日2014年12月31日经评估的江西联创电子股权的等值金额部分进行置换（“置换资

产”）。 



（2）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置入资产价格扣除置换资产价格后的差额 23.6 亿元（置入资产交易价格 28.5 亿元-置

换资产价格 4.9 亿元），由汉麻产业向江西联创电子全体股东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 

汉麻产业发行股份的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均价 90%，即 7.65 元/股。据此

计算，公司向全体交易对方合计发行股份 308,496,721 股，股份对价合计 23.6 亿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江西联创电子成为汉麻产业的全资子公司。 

（3）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汉麻产业向江西鑫盛、由西藏山南硅谷天堂昌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

吉投资”）担任管理人的硅谷天堂恒信财富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万年县吉融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吉融投资”）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共计2 亿元，用于

联创电子年产6,000万颗高像素手机镜头产业化项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的认购价格为汉麻产业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7.65元/股。根据

募集配套资金的金额及上述发行价格计算，汉麻产业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的股份数量

26,143,790股。 

（4）置出资产后续安排 

置出资产扣除置换资产的剩余部分1.255亿元（置出资产交易价格6.155亿元-置换资

产价格4.9亿元）将全部出售给江西鑫盛。根据《重组协议》、《重组协议补充协议（一）》

等协议的约定和江西鑫盛将购买上市公司置出资产扣除置换资产的剩余部分1.255亿元的

安排，金冠国际、江西鑫盛等22家机构股东一致同意新设一家有限责任公司，由金冠国际、

江西鑫盛等22家机构将汉麻产业价值4.9亿元置换资产产权及江西鑫盛持有的汉麻产业价

值1.255亿元资产产权，分别作价4.9亿元和1.255亿元注入新设的有限责任公司即置出资

产承接公司宁波汉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置入资产为江西联创电子全体股东100.00%的股权。评估机构中联资产评估

集团公司采用收益法、市场法及资产基础法对置入资产价值进行评估，并最终选择收益法

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根据中联评报字[2015]第443号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截至评

估基准日2014年12月31日，江西联创电子账面总资产为188,519.77万元，账面总负债为

111,017.97万元，账面净资产为77,501.80万元；评估后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为

108,694.58万元，评估增值31,192.78万元，增值率为40.25%。 

本次交易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均以评估值为基础，并经交易各方协商确

定。置入资产的交易价格为28.5亿元，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为6.155亿元。 



5、 发行股份 

（1）发行价格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

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

7.65 元/股。 

（2）发行数量 

本次交易汉麻产业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在本次交易中置换资产差额 23.6 亿元，按照本

次发行股票价格 7.65 元/股计算，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308,496,721 股，发行数量已获得中国

证监会核准。 

三、 收购资产业绩承诺情况 

本次置入资产按照收益法评估作价，为保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置入资产盈利切实可靠，

切实保障上市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利益，江西联创电子全体股东承诺标的公司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实现的净利润（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所有的净利润，不含

募集配套资金收益，以下同）分别不低于 1.9 亿元、2.5 亿元、3.2 亿元（“业绩承诺净利

润”）。该项业绩承诺净利润亦不低于中联对标的公司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进

行评估所依据的标的公司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所有的净利润预测值。 

2015 年至 2017 年，江西联创电子 100.00%股权预测实现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如下表： 

单位：亿元 

项 目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合计 

江西联创电子100%股权预测利润数（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 
1.9  2.5  3.2  7.6  

置入资产（江西联创电子100.00%股权）对应 

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1.9  2.5  3.2  7.6  

2、收购资产业绩实现情况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江西联创电子 100.00%股权经审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31,845.59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30,522.51



万元。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江西联创电子 100.00%股权实现收益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 

预测数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 

（经审计） 

2017年盈利未 

实现数 

江西联创电子 100%股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32,000.00  31,845.59     154.41   

江西联创电子 100%股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损

益） 

32,000.00  30,522.51       1,477.49     

 

以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江西联创电子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及收益共计

实现 30,522.51 万元，未完成预测数 1,477.49 万元。 

四、 本说明的批准 

本说明业经本公司董事会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批准。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